	单位名称
	信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关于文化、广播影视、旅游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文化旅游领域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拟订全县文化、广播影视、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旅游管理的政策措施、管理规定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规划全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广播影视和旅游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广播影视、旅游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县和旅游强县建设。
（三）组织和协调全县性重大文化、和旅游活动，负责全县重点文化、广播影视、旅游设施规划建设，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广播影视产业、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全域旅游，指导协调假日旅游。
（四）指导、管理全县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和红色旅游工作。
（五）负责公共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推进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广播影视、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和广播影视公益工程，组织实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规划、指导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六）指导、推进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七）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拟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八）统筹规划全县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九）指导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市场发展，实施依法设定的行政权力事项，对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市场经营及安全生产进行行业监管，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市场。加强文化娱乐场所环境管理，防治噪声、震动等污染。督促广播电台、电视台落实电磁辐射设施的申报登记及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监督旅游企业在旅游开发和经营活动中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指导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组织查处县域范围内文化、文物、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十）负责组织指导对外文化旅游领域交流与合作，综合协调文化旅游领域涉外事务，推动文化“走出去”。
（十一）指导、管理全县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和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组织开展文物、博物馆安全督察工作，负责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
（十二）负责全县文化、广播影视、旅游领域人才引进培养培训使用工作以及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实施有关工作。制定实施文化、广播影视、旅游领域人才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培育文化名家。
（十三）负责监管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推进应急广播建设。负责指导、协调广播影视系统安全保卫工作；负责管理全县电影行政事务，指导电影放映工作。
（十四）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负责监管网络视听节目、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广播影视节目，审查其内容和质量；依法负责著作权管理和公共服务，监督管理全县印刷业。
（十五）指导文化旅游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业务工作，对A级旅游景区、A级乡村旅游点、星级酒店、星级农家旅馆和其他旅游建设项目进行监管指导；负责县内旅行社资质的初审。
（十六）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负责文电、会务、对外联络和接待、机要、档案、信息、后勤服务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负责做好局重要工作部署和事项的督查督办工作；负责政务公开、安全保密、议案提案办理等工作。负责部门预算和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工作。负责机关财务、资产管理。负责本系统统计与年报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内部审计和政府采购工作。指导、监督所属单位财务、资产管理。负责协调文化广电旅游项目资金申报和管理工作。推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组织人事、机构编制等工作；协调、指导基层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县文化广电旅游系统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负责组织文化广电旅游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和资格认定工作；负责系统人员因公（私）出国（境）政审工作以及协调全县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承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出入境报批手续。
（二）公共服务艺术股。拟订和实施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业发展规划；综合管理全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事业，指导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和古籍保护工作；指导全县性文化艺术活动和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指导基层综合文化服务活动中心建设；指导全县送戏下乡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和地方特色的文艺团体，推动各门类艺术的发展；指导直属艺术单位业务建设；拟订和实施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规划，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宣传、保护和传承工作；组织、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记录、申报、确认和建立名录；拟定实施文物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指导博物馆管理制度规范和业务工作；承担文物和博物馆科技、信息化、标准化规划的推动落实工作；负责文物保护、抢救、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开展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文物维修项目的竣工验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组织开展文物和博物馆安全保卫督察工作，组织协调文物、博物馆安全事故核查处理工作；组织查处文物违法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办理文物犯罪重大案件。
（三）产业发展股。拟订和实施全县文化、广播影视、、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促进文化、广播影视、、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负责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项目资金申报和管理工作；承担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保护，指导和推进全域旅游；指导重点旅游区域、目的地、线路的规划和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指导文化和旅游产品创新及开发体系建设；指导和协调文化公园、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参与重大旅游项目论证、指导和推进工作；负责全县文化旅游产业统计工作；拟订和实施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行业教育培训规划，开展相关领域法律法规规章宣传教育；负责全县文化、广播影视、、旅游领域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承担组织协调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整体形象的策划推广工作；拟订和实施全县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市场营销规划，承担文化、广播影视、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及推广营销工作，组织开展文化旅游招商和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指导实施全县A级景区、A级乡村旅游点、旅游度假区、星级农家旅馆等旅游品牌创建工作；推进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建设；拟定和实施全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网规划，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无线、卫星等传播覆盖体系建设；负责全县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协调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承担全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电视付费频道、移动数字电视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全县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发展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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